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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解读

为规范政府采购各参与方的行为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

营造良好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、部门规

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制定了《内蒙

古自治区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负面清单》）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为便于政府采购各参与方掌握《负面清单》

内容，规避政府采购法律风险，现对《负面清单》解读如下。

一、《负面清单》制定的背景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，近年来部署出

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

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》《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相继颁布实施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初步成效。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必须紧跟

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，进一步进行优化。为构建统一开放、竞

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，2019 年，财政部发布了《关于促

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）（财库〔2019〕38

号）。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财政部的有关要求，内蒙古自治区财

政厅发布了《关于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规定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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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通知》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

争的通知》，以促进政府采购领域的公平竞争，切实降低制度性

交易成本。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改革工作方案》也强化了优

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性。

为了进一步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强化监

管，优化服务，保护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的权益，内蒙古自治区

特制定《负面清单》。

二、《负面清单》制定的依据

《负面清单》坚持“法有禁止不可为”原则，严格按照《政

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国务院、财政部、内蒙古

自治区财政厅等有关规定和制度的要求，给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

构、供应商、评审专家及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等政府采购各参与方

划了一条“红线”。《负面清单》规定的禁止性条款，均可在政府

采购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找到相关要求。

三、《负面清单》制定的意义

首先，《负面清单》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工作中的禁止性条

款，方便政府采购各参与方快速查询并自我约束，对采购人、采

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和评审专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具有指导意

义。其次，《负面清单》对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禁止性行为

做了重点明确，这是落实《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》中对强

化采购人主体责任的要求。采购人作为采购预算的编制者、采购

需求的提出者、采购活动的执行者和采购结果的体验者，应当切



3

实履行好主体责任。再次，《负面清单》对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

禁止性行为也进行了明确，表明了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规范政府

采购活动、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决心。

四、《负面清单》的主要内容

《负面清单》分别明确了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、

评审专家、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禁止性行为，细分为 56 项共 205

条。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从事政府采购活动时，明确了其在

设置供应商资格条件、制定采购需求、设置评审因素、评审过程、

合同签订、履约支付及采购执行中的其他禁止行为。

供应商的禁止性行为则在以下方面进行明确：存在关联关系

的供应商参与一个项目；转包、未按规定分包；串通投标；未依

法组成联合体或组成联合体后再单独参加同一项目；未依法依规

签订合同；未依法依规履行合同；在进行投诉、接受监督检查和

行政裁决中提供虚假材料；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。

对于评审专家从事政府采购活动的禁止性行为，则从其入库

环节、评审前、评审中、评审后四方面进行规范。

政府采购监管机构的禁止性行为则细分为五个方面，即：滥

用职权、违反公平竞争；违规设置、考核集中采购机构；违规处

理投诉；未及时、按规定公开相关信息。

五、《负面清单》的执行时间

《负面清单》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。《负面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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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涉及到《民法典》的法律依据，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可

参考《民法典》中对应的《合同法》条执行；在 2020 年 12 月

31 日后，严格按照《民法典》的规定执行。

六、《负面清单》执行中的其他事项

《负面清单》将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

文件的修订进行适时修订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、评

审专家及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应严格执行《负面清单》的要求，勿

踩“红线”。


